靜 宜 大 學 財 團 法 人 登 記 證 書 影 本 申 請 單

	申 請 用 途 說 明 〈 請 以 條 列 方 式 詳 實 填 寫 〉

	

	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
	份  數
	

	備  註
	流水號(申請單位免填)：PU-    (   )-　  .

	申   請   人
	申請單位主管
	董事會秘書
	董   事   長

	
	
	
	

	分     機
	
	
	

	
	
	
	


附註：(1) 所發給之財團法人登記證書影本上，將加註用途說明，請申請同仁務必在申請用途說明欄內註明證書影本用途。

(2) 本申請單正本交回董事會存查，各申請單位可留影本備查。
109.11.01版 

